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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编制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成都铸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对外公布的《成都铸康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年度报告》等

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邮储银行提

供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邮储银行所作的承诺或

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邮储银行

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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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

[2020]55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二、债券名称：2020年成都铸康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20铸康债（2080347.IB/152639.SH）

四、债券发行额：人民币5亿元。

五、债券存续期：2020年11月13日至 2027年11月13日。

六、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期限为七年，采用提前偿还方式，从第三个计息年度

开始逐年偿还本金的20%。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票面年利率为5.6%，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七、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债券存续期内

第 3、4、5、6 、7年末分别按照发行规模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

金，即在2023 年、2024 年、2025年、2026年和2027年11月分别偿付债券本金1亿元、1亿

元、1亿元、1亿元和1亿元。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八、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九、发行时信用等级：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十、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本期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根据联合资信于2024年2月7日出具的《联合资信评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铸康实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关注公告》（联合

【2024】873号），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十一、债券主承销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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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账户监管人、债权代理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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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成都铸康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依林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1868号德昆新天地二号楼20楼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

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市场营销策划；农副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砼结

构构件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木材销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人：吴依林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1868号德昆新天地2号楼20层

联系电话： 028-82601305

邮编：611130

二、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状况

发行人主要业务为工程代建和资产管理业务，其负责温江区多个市政道路及桥梁建

设、隧道建设及迁改、管网改造项目，以及对温江区内部分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管

理和维护服务而实现相关收入。

三、发行人 2023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为1,875,990.58万元，负债合计为623,222.4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252,768.10万元。2023年，发行人营业收入

103,838.96万元，净利润8,281.61万元，经营现金流净额136,975.53万元。

发行人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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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度

资产总计 1,812,254.56 1,875,990.58

负债合计 567,768.07 623,222.4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4,486.49 1,252,768.1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03,259.00 103,838.96

营业成本 83,567.76 82,735.57

营业利润 15,113.21 10,882.44

利润总额 15,128.39 10,894.07
净利润 11,346.28 8,281.6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326.26 136,975.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159.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899.08 -135,994.3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572.82 821.2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87.10 2,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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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0]55号”文件核准，于2020年11

月11日公开发行了5亿元的“2020年成都铸康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资金已按期汇入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50,000.00万元，其中3

亿元将用于新庄一期新居工程，2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发行人设立了专门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用于存放募集资金，账户名称为成都铸康实业

有限公司，账户号码951009010005148902，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9,300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日，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余额为17.73万元。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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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期限为七年，采用提前偿还方式，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

还条款，债券存续期内第 3、4、5、6、7年末分别按照发行规模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即在2023年、2024年、2025年、2026年和2027年11月分别偿付

债券本金1亿元、1亿元、1亿元、1亿元和1亿元。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

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分别于2021年11月13日、2022年11月13日完成本期

债券第一期、第二期的利息支付，于2023年11月13日完成兑付债券本金1亿元及当期利

息，将于2024年11月13日兑付债券本金1亿元及当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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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3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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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资信于2024年2月7日出具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铸康实业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关注报告》（联合【2024】873号），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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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抵押或保证人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抵押情况：不适用。

二、本期债券保证人情况如下：

根据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增进函，本债券担保人为天府信用增

进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天府（四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被担保的债券为

七年期企业债券，发行面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保证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根据2024年4月30日发行人年报披露，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偿债计划和偿

债保证措施未发生变更，报告期内偿债保障措施运行良好，未出现预计不能或者到期

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的情形。

保证人2023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2023年末，保证人资产总计为965,394.51万元，负债合计为210,864.26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754,530.26万元。2023年，保证人营业收入

102,865.11万元，净利润82,059.66万元，经营现金流净额143,728.94万元。

截止报告日，保证人经营情况正常，未出现影响担保能力实现的重大负面信息或

重大代偿事件，担保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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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负责本期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2023年度内，发行人债券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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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变更情况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情况如下：

2024年2月2日发行人公告披露，根据2023年12月31日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成都铸康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将持有的成都铸康实业

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成都温江区国投兴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双方于2023

年12月31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24年1月30日完成工商登记，公司控股股东发生

变更。成都温江国投兴城投资有限公司为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100%

控股子公司。变更后，发行人成为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二级子公

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成都市温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

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经营状况稳健，上述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三、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信息披露负责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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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发行人不存在应披露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等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一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行作为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将严格按照

《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对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切实督促发行人履行募

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切实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协助、督促发行人按相关要求对外

披露与债券事项相关各项报告，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023年度，债权代理人的职责未出现变更和补充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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